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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
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重 庆 市 财 政 局

关于印发《重庆市污水处理费使用管理办法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渝建发〔2025〕6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住房城乡建委、发展改革委、财政局，西部科

学城重庆高新区建设局、改革发展局，两江新区城市管理局、经

济运行局，万盛经开区建设局、发展改革局：

为有效规范污水处理费使用管理，切实提升城镇排水与污水

处理设施建设运维水平，改善水环境质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水污染防治法》《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》《关于进一步做

好污水处理收费有关工作的通知》等政策规定，我们制定了《重

庆市污水处理费使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

真贯彻执行。后续如国家出台相关政策要求，按最新政策执行。

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重庆市财政局

2025 年 5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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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污水处理费使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有效规范污水处理费使用管理，切实提升城镇排

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运维水平，改善水环境质量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《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》等规定，

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城镇污水处理费的使用管理适用

本办法。

第三条 污水处理费专项用于城镇污水设施的运行维护、治

理提升，污泥处理处置，以及污水处理费的代征手续费支出，不

得挪作他用。

第四条 污水处理费的资金支付按照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有

关规定执行。

第五条 财政部门对城镇污水设施服务费支出实行预决算

管理。

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应当根据城镇污水设施的治理提升、运行

和污泥处理处置情况，储备项目，编制年度支出预算，经同级财

政部门审核后，纳入同级财政预算报经批准后执行。

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应当根据城镇污水设施服务费支出预算

执行情况编制年度决算，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，纳入同级财政

决算。

财政部门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可以将城镇污水设施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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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支出纳入 3 年滚动财政规划编制，加强预算控制，保障城镇污

水设施服务有效执行。

第六条 城镇污水设施服务费按照约定的服务内容和考核

结果予以确定。服务费的拨付按现行规定执行。

第七条 鼓励采取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、政府购买服务等多

种形式，吸引社会资本共同参与城镇污水设施的投资、治理提升

和运营，合理分担风险，实现权益融合，加强项目全生命周期管

理，提高城镇污水设施服务质量和运营效率。

第八条 城镇污水设施服务单位应当定期向相关行业主管

部门报送污水处理量、污水进出水水质、主要污染物削减量、管

网运维、污泥处理处置量等信息。

第九条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委托的单位代征污水处理费，由

同级财政部门从污水处理费支出预算中支付代征手续费。缴入国

库的污水处理费，其代征手续费标准按照财政部门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十条 本市城镇污水设施服务单位违反规定擅自停运城

镇污水设施，以及城镇污水设施运行状况不满足国家或本市水污

染物排放标准的，应当相应扣减服务费，并依法对其进行处罚。

第十一条 单位和个人违反本办法规定，依照有关规定追究

法律责任；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市住房城乡建委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财

政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
